附件3

杭州师范大学

丰子恺美育实践指导奖

申    请    表

        学院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社团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指导教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申请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教务处
李叔同美育学院（叔同书院）

2025年制
	指导教师情况

	姓名
	
	性别
	
	所在学院
	

	籍贯
	
	出生年月
	
	手机号码
	

	政治面貌
	
	现任专业技术职务
	

	社团情况

	社团名称
	
	指导单位
	

	社团成立时间
	
	社团成员人数
	

	近三年指导实践活动情况

	


	实践活动指导亮点

	(重点对开展弘扬“真、善、美”的育人理念，树立“科学之美求真、人文之美向善、艺术之美臻美”的大美育观，开展社团实践活动指导的创新、亮点等方面的总结，字数1000字以内。）



	

	承诺书

	本人承诺以上填报所有内容真实可靠，如评选中或评选后发现存在虚假或存疑信息，本人将承担所有相关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人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所在学院审核推荐意见

	（审核推荐意见须包括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对被推荐人在思想政治、师德师风、教学贡献、育人成果等方面的审核鉴定，并写明学院公示情况和结果。）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 章）     

年　　月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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